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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劇場教學創新模式融入原住民族法學
教育之行動研究 

 

林孟玲 

本研究動機為研究者於原住民族法教學現場發現學生對於認識原住民族法

制及辨識原住民議題的特殊性上，基於文化背景不同難以反省原住民族傳統慣

習與國家法制衝突困境及思索解決之道。並且，學生的學習興趣不足。因此研

究者嘗試以劇場教學創新模式應用於原住民族法課程，期使能有效推動多元文

化法學教育。劇場教學方法是：教師帶領學生於劇場教室以心理劇元素及技巧，

輔以各種創意道具，演出原住民族法學案例的創新教學模式。本研究採教學行

動研究方法，以三個教學模組加以實施。將現場觀察筆記、影音紀錄、各項評

分量表，以及質性問卷、課後教學評量與問卷回饋等資料加以分析，以評估學

生的學習成效。研究結論顯示：以劇場教學方法實施原住民族法學教育能有效

提升學生對於原住民族法的學習興趣、增進相關法律知識、有效使學生思考如

何建立有利於原住民族權利保障的多元文化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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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當前臺灣原住民族法制與原住民族權利逐漸受到重視，除了憲法增修條文

對於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應積極維護與發展原住民族文化早有明文，原住民

族法制之發展於近年也有所斬獲。法律的制定，固為原住民族文化保障之必要

手段，但如何落實與進一步深化於臺灣土地，則有賴於全體國民的體認與發自

內心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否則法規的制定不過淪為空中樓閣。因此，「原住民族

法」課程之重要性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原住民族法之學習興趣，成為法學教育

的重要課題。 

惟研究者於課堂中教授與原住民族法制相關課程時，於教學現場發現學生

在認識原住民族法制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時，基於原、漢文化隔閡而產生困

難（多數學生並非原住民，亦缺乏原住民族文化相關經驗），因此難以體認與反

省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慣，與國家法制產生衝突的困境，遑論思索原住民族文化

實踐在現行法制下遭遇到的困難與解決之道。有鑑於此，研究者嘗試以「劇場

教學」作為一種創新教學模式，結合劇場元素以及心理劇技巧導入法學教育，

引導學生於劇場教室中扮演原住民族法學案例中的利害關係人，進一步能夠辨

識原住民族法相關議題、能對現行法提出批判與反省。因此，本研究目的有二：

一、提高學生學習原住民族法的學習興趣與認知能力；二、幫助學生理解原住

民族習慣法的同時，能對現行法提出批判與反省，達成多元文化法學教育之目

的。 

 

貳、文獻回顧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文的文獻回顧分為以下部分：原住民族法學教育、

現行法學教育、法學通識教育及法學教育創新教學。 

一、原住民族法學教育 

臺灣的原住民族法學教育，不若美國法律分類與法學院之課程，將之視為

單獨的專門法學類科：「原住民法（Indian Law）」，也少有大學與研究所課程將

其視為單獨科目或研究專題加以授課。但原住民族法在法學教育裡的重要性，

曾於 2018年司法國是會議中被提及與肯認：原住民族法學屬於跨科際法學及法

學博雅教育與多元文化課程之一環，而同時應為大學法學教育與學士後法學教

育所重視（王文杰，2019）。學習原住民族法，極重要的精神為：了解、尊重與

同理。論者指出，了解案例情境脈絡與法律故事，對於學習法律亦十分重要（徐

振雄，2008）。關於這點的回應，既有的法學文獻多提出「案例教學法」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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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課程」來因應，其優點是提供學生將理論應用至實際案例的機會，有論者認

為案例教學法過度強調法律思維，無法訓練學生之律師職業技能及法律倫理等

價值判斷；實習課程則需要龐大的資金支援，以支應教師薪資、實習空間與設

備、學生保險…等開銷，現實上常遭遇資源不足的困難（陳鋕雄，2008）。使學

生了解案例情境脈絡與同理當事人的心境確實十分重要，案例教學法或許也能

使學生想像案例情境中的當事人想法或心境；但是如何教導學生了解或單憑想

像之外的學習建構案例情境脈絡？是否有其他教學方法能夠幫助學生建立案例

的歷史脈絡，不只包括法學案例裡的原告、被告、法官，還能立體呈現案例歷

史裡所涉及的所有利害關係人，並使學生能夠身體與腦袋一起學習？目前尚無

文獻觸及。 

二、現行法學教育 

多數批評者注意到，由於法律涉及社會生活規範而使其體系內涵錯綜複

雜、極具專業性，高中甫畢業之學生學習法律，難以期待其能夠充分理解與領

會複雜社會現象之法律規範體系，可能僅得以強行記誦之方式學習法律。且大

學階段便學習法律，易導致專業上難以培育具專門知識與法律整合能力、得以

解決專門領域的法律問題之人才，如醫療、科技、金融…等方面。也因為必修

科目及學分要求甚為嚴格，無暇學習其它知識領域或攻讀雙學位，且以考試為

選材為唯一指標，難以培養或期待今日社會對於司法官的期待：司法官應能夠

具備一般民眾的經驗法則、同理心、廣泛的專門知識、柔軟思考與社會人際關

係的洞察力…等1（林輝煌，2008）。這類的批評與討論，通常伴隨著我國是否

合適引進美國學士後法學院模式的討論（林子儀，2000；黃旭田，2006；馮震

宇，2003；劉宗榮，2003）。 

誠如論者所言，法律教育是為了培養法律人才，法律人應該要具備法律學

問、法律道德與社會之常識（吳光明，2008），而目前司法審判為人詬病多出因

於：不少司法官甫踏出校門便通過司法官考試，缺乏人生閱歷與對社會百態的

認知、欠缺社會生活經驗之審判，往往難以對於家庭糾紛、夫妻關係、性侵害…

等等案件有正確的認知和判斷（吳光明，2008）。但要成為具備豐富社會經驗及

溫暖人性關懷的專業法曹又談何容易？現今已有不少學校採行類似美國學士後

 

1 張麗卿教授同樣批評目前大學法律系的選才導致修讀法律為專業的學生多數

並非出自自己的興趣或性向，而且因為年紀甚輕難以掌握複雜的法律關係以

及了解深層的法理（張麗卿，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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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課程的設計，如法律碩士在職專班。但是研讀法律的年齡提高或是具備法

律以外的第二專長，真能夠就此提升法律學問以外的法律道德與通達社會人情

嗎？恐怕仍有疑問。那麼，學院裡的法學教育又該如何扮演推手才能達到這不

易達成的目的？ 

另有不少文獻提到法學通識教育的重要性：其指出，法學通識教育之目標

不在於培養律師或法官等法學專業人才，而應為培養法治國公民所需具備的基

本法律知識（許育典，2008），或言一般人民應具備的基本法律知識與使用法律

的能力（陳惠馨，2006）。進一步而言，法治國的建立需要經由人權教育與法治

教育，使人民瞭解法治國的內涵與養成權利認知與感情，才能進一步實踐人權

保障（許育典，2005）。人權與法治教育作為國家傳遞法治觀念的管道（許育典，

2005），特別是人權教育的涵養，若能從學生時期就學習到人權理念與相互尊重

的精神，進而內化為社會生活態度與價值觀，法治國之理念才能真正落實（許

育典，2005）；但是當前的法學通識教育似乎淪為法條的介紹與抽象法學名詞引

述，無法彰顯上述通識教育的精神（陳惠馨，2006）。此外，當前法學通識教育

遭遇之困境，包括法條的介紹與抽象法學名詞引述等，難以引起非法律系學生

學習法律之興趣，也就是非法律系學生在學習法律時經常會有的感嘆：法律學

習的特性是咬文嚼字、聱牙難懂 （張道義，2008）基於這些困難，人權教育與

法治教育以及「更親民」的法學教育應該如何推廣？論者並未進一步觸及。 

除了非法律系學生所需之法學通識教育應該受到更多關注外，即使是法學

院學生所接受的法學教育，其內涵也不應僅指培養司法人員之專業，而應包括

培養立法能力、法律與政策的分析能力、法論證能力2（郭書琴，2006a），尤其

要發展法律人的專業倫理學（許育典，2005）以及人文素養，如此一來，擁有

專業能力的法律人才能落實民主法治、性別平等以及關懷弱勢等價值（許育典，

2005），因此研究者認為兩者（法律人所應具備之專業與法律人應有的人文素養）

同等重要。正如廖元豪教授曾疾呼：國內法學教育難以培養實踐社會正義、關

懷弱勢的律師群，而現今所謂的法學教育改革很少真正顧及社會的需求與問題

（司法改革雜誌編輯部，2007）。學者郭書琴亦從法律人類學、法律社會學、法

制史、文化研究、女性主義之觀點，指出身分法的研究與教學應該更能體認與

實踐「多元價值」與「文化」之內涵，而非僅是熟習法律條文與法律邏輯推演，

使學生在身分法的學習中能夠思考到：尊重多元，體察各種階級、經濟、性別、

宗教、權力、文化之偏見與歧視（郭書琴，2006b)。雖學者們皆指出專業倫理

 

2 有論者認為大學法學教育的重點在於：對法律邏輯、法律體系之理解與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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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文關懷等價值判斷訓練的重要性3（顏厥安、王照宇，2013），唯在傳統

法學課堂中此種訓練難以完整進行及傳遞，則是不爭的事實。或有論者論及此

類涉及法學文化道德等價值判斷訓練，可經由閱讀與討論國內外具有代表性的

司法判例來訓練法律思維（楊念祖，2008），但這類有道德困境或法律價值取捨

的難題，除了閱讀既有的判例與司法理由之外，是否有其他更能協助學生作出

符合人性決定的思維訓練？ 

三、法學教育創新教學方法 

有學者提出批評，認為國內的法學教育在大學部常流於單向的講授方式，

師生間的互動十分不足，且傳統法學教材也著重於法釋義學或法條解釋，欠缺

提供學生對於法律議題思考的訓練。案例教學與實習課程也受忽視，而法律研

究所則變相成為學生準備國家考試的避風港（陳惠馨，2007）。針對這些弊端，

國內極力推動法學教育創新教學的陳惠馨教授曾提及：國內設有法律系所的學

校應廣泛發展法學教育創新教學，且不僅指所謂案例教學或蘇格拉底式教學法

而已，尤應發展如何讓實務工作者的經驗與學院裡的理論教學相結合、融入實

務教學之教材，使學生能夠活用法律以及善用法律推理（許育典，2005）；因此

陳教授極力推動本土的案例教學法，讓學生可以將法律規範與實際生活現況作

連結。該教學法承自哈佛大學法學院 Langdell，提倡從案例的研討、運用案例

材料結合教學主題，強調師生互動及學生主動學習，進一步可以培養高層次理

解、解決法律問題之能力（陳惠馨，2007）。陳教授並認為，在我國已繼受外國

法多年的今日，應逐步發展本土的、與國際接軌的法學案例，以便法律各科（如

民法、刑法、行政法）的教學使用，其認為案例教學法能夠達成以學生為教學

中心、使學生了解一個案件的多種解決方式，學生能透過案例了解法律規範與

社會現實生活的關係、使教師從師生互動中獲得教學相長之樂等學習成效。案

例教學法可以結合法規範理論與實務面向，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與思考及批判法

規範的能力（陳惠馨，2007）。 

 

3 有論者因此提及：所謂法律倫理學不應指司法從業人員應加強人品、道德等

不著邊際的人格訴求，而應在法學教育裡強化道德推理、倫理學、法理學的

思維訓練，尤其是律師的角色常涉及司法機關與委任當事人間的職業義務衝

突更是需要，如此訓練才能協助其面對與解決全球化與各種新科技所帶來日

益複雜的各種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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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既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則法學教育自同時肩負專才教育與博雅教育4

（許育典，2019）責任，也就是：既必須培養專業的職業法曹、律師等法律專

業人員，熟悉法條解釋與應用、司法程序之運作，也必須培養成熟公民所應具

備的法律知識與素養、具備權利意識。那麼目前主流所採用的法學教育之教學

方法，能夠同時符合法學專才教育與博雅教育的要求嗎？ 

有論者曾歸納目前法學教育主要的創新教學方法，包括蘇格拉底式教學

法、案例教學法、模擬法庭及法律診所教育；發現以上教學法皆有其優點，亦

能夠強化法學專業知識教育，但缺點是難以培育學生的人文素養、同理心等處

世智慧（林孟玲，2020）。法學教育須能培養一般人之法律基本素養，同時使法

律人具有司法智慧，才能使法律素養深植人心、法官判決能夠服眾、律師可以

為社會解決問題、實踐法的社會目的與正義5（李念祖，2016），如此法學教育

方能是法治國理想之推手。 

四、劇場教學與心理劇 

有鑑於上述法學教育之需求以及目前法學教育所無法達成的目標，研究者

提出以「劇場教學方法」為法學教育創新教學的另一種可能性。劇場教學與教

育戲劇、教育劇場有所不同。劇場教學為結合劇場教室與心理劇技術的創新教

學模式﹔教育戲劇則是教師以文本為起點，設計及安排一連串的戲劇慣例來構

築戲劇世界，可說是結合文本與戲劇手法的教學法（Needlands & Goode, 

2005）；教育劇場則是透過劇場經驗與戲劇技巧導引學習者，使觀眾或學習者對

某主題引發興趣、學習課程主題並激發進一步討論（張曉華，2001）。廣義而言

這些都是應用戲劇的一環，應用戲劇應用在治療以戲劇治療為代表，其受到心

理劇影響所以兩者有許多元素重疊，兩個領域互相學習、發展與互相影響。戲

劇治療的發展初期曾大量引用心理劇的技術，但心理劇技巧的使用者並不需要

有戲劇的訓練。之後這兩個領域彼此互相學習，所以有些元素或技巧例如：角

色扮演、角色交換、鏡觀、獨白，是戲劇治療從心理劇引用過去的，因此兩個

專業都有所使用（Emunah, 2006）。本研究使用心理劇方法是為了達到教學的目

的，學生雖有演劇，但重點並非把劇演得多好，而是善用心理劇技巧，例如：

 

4 專才教育與博雅教育之不同在於前者為培養專業人才運用其專業知識在其專

業領域上有所發揮，而博雅教育則在造就成熟公民社會的公民基本素養（李

念祖，2016）。 

5 論者指出：「法學教育在培養法律人」，也就是學法律之人必須知道為什麼要

學法律，成為何種社會角色、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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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交換、社會計量方法（包括光譜圖或區域圖）達到教學的效果，使學生閱

讀法律案例之後，學習刻劃法律實際案例中的角色來了解個案，因此重點在於

心理劇技巧的導入而非教育戲劇。以心理劇的技術而言：包括 1.角色交換：包

括身體上交換位置、心理上交換立場與態度，用意是體會對方的經驗與透過對

方的角度看事情（曾正奇，2016）；2.鏡觀技術：輔角透過模仿主角的手勢、態

度、言語以反應主角的角色，就像主角照鏡子一樣（賴念華，2008）﹔3.獨白：

主角可以進行單獨活動，自言自語與其他輔角或替身說話，有助於主角表達並

加以澄清未覺察的想法﹔4.替身：當輔角站在主角身後與主角同台演出，甚至

代替主角說話，輔角就成為替身，此時替身可以模仿主角內心的感受和想法，

並表達出內心潛意識的內容﹔5.空椅技術：在某個適當時機可以將空椅放在舞

台中間，讓每位成員將其想像為一位他想訴說的對象而展開對話﹔6.未來投

射：藉由對未來事件的建構、期望，並帶回現實思考問題情境，可以增進對期

望事件結果的了解，並能有效採取措施，實現期望中的未來（曾素梅，2004）。

劇場教學為逢甲大學經濟系鄒繼礎教授首創之教學方法，為發展中之教學法，

首先應用於經濟學與商管教育，並於 2016年至 2018年舉辦五場劇場教學研討

會及論壇，有近二十篇劇場教學文章於會議中發表。其後，逢甲大學組成劇場

教學教師成長社群，持續實驗、創新與發展該教學法。與戲劇、劇場相關的教

學法導入雖非常多，但鄒繼礎教授將心理諮商輔導領域的心理劇方法結合劇場

元素應用於商管教育教學的創新教學方法為首創，且已得到美國團體治療與心

理劇協會（ASGPP）的肯認，心理劇協會於 2018 年頒發「創新者奬」予鄒教

授以表彰其貢獻（邱雅婷，2019；Chou, 2018）。鄒教授於國內逢甲大學致力推

廣劇場教學，亦相當鼓勵與肯定研究者將之應用於法學教育。因此，國外並無

劇場教學相關文獻，目前國內學者有三篇劇場教學研究關於應用於商業決策、

管理學、行銷管理領域的教學，分別說明了劇場教學能夠培養學生的企業倫理

決策能力（鄒繼礎，2013）、劇場教學於管理學與行銷管理教學的應用過程與優

點，已發表於期刊（鄭孟育，2020；Lin, 2019）。已有研究指出將劇場教學專題

應用於國際公法法學教育，發現劇場教學「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增進整

合法律知識之能力、有助於換位思考與訓練臨場反應、能培養同理心、寬容心

及多元思考觀點（林孟玲，2020）」。 

五、小結 

 本研究的實施課程為「原住民族法」。原住民族法的學習由於涉及異文化

的理解，如果教學方法不能有效使學生體會案例情境脈絡，即很難掌握原住民

族法中的了解、尊重與同理的精神。以下研究者所導入的創新教學方法即試圖

達到此目的。因為「劇場教學」創新教學法的特性，使學生不僅只想像法學案

例，更能身體與腦袋一起學習﹔重建案例情境脈絡之外，也扮演原告、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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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等所有涉案利害關係人。這種創新教學模式的推廣，希望在上述法學教

育的既有法律知識與法律邏輯訓練基礎之上，補充對於法律道德、人文關懷、

社會常識、更親民的法學教育之要求，尚能培養關懷弱勢、同理心與重視社會

正義…等人文價值以回應上述現行法學教育之批評。本文期望有另一種創新教

學方法引介給法學界使學生能活用法律教材及善用法律邏輯推理，更能表達多

元觀點與訓練即時反應的口語表達能力。因此，研究者提出「劇場教學創新教

學方法」以為法學教育另一解方。 

參、研究方法、流程圖與課程設計 

一、研究方法：教學行動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法學教育實證研究，研究方法採教學行動研究方法而非傳統的文

獻分析法與比較法研究。由於本研究問題係於教學現場發現的問題意識，因此

研究者希望能透過行動研究解決實際的教育問題。本研究以教學現場的觀察、

影音紀錄、學生的回饋問卷、課後質性訪談等，給予研究者不斷反思，獲得更

深入的研究資訊進而回饋課程設計。關於法學教育的實證研究目前在國內雖並

不多見，然而傳統法學研究終究應落實於高等教育中，也就是：法學教育相關

研究能夠與傳統法學研究所關注的法學理論與實務議題相得益彰且同樣重要。

此外，研究者乃響應教育部基於近年來國內大學教育生態丕變，在少子化浪潮

與大學教育普及化的趨勢下，鼓勵大學教師進行創新教學並且進行教學實踐相

關研究，法學教育相關研究應同受法學界重視。傳統法學研究雖不著重此一研

究方向，但法學教育的創新與研究實為必要且應予以推廣。此為本研究價值與

重要性所在。行動研究方法始自 Lewin 所提出的「行動訓練研究」，以此協助

社區工作者以科學方法研究問題並決定行動（蔡清田，2013）。行動研究方法被

廣泛應用在教育領域，得力於美國哥倫比亞教育學院院長 Corey之極力倡導，

協助教師根據教學方法研究，以不斷修正、評鑑其決定和行動的過程以解決教

學實務問題（蔡清田，2013）。行動研究方法的優點在於跳脫理論與實務二分法，

並避免理論和解決實際問題之間產生落差（吳明隆，2000）。 

應用行動研究方法獲得研究素材以回饋課程設計，如此對於課程設計的要

求合乎 Kolb（2014）的經驗學習循環圈的四個循環步驟：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觀察與反思（reflective observation）、抽象概念化（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行動應用（active experimentation）。依照經驗學習循環圈理

念的應用，也就是「規劃、行動、觀察、反省、再規劃的過程（吳明隆，2000）」。

本課程以原住民族法學案例實施劇場教學的具體經驗，從中觀察學生的反應與

回饋，並將其抽象概念化，應用於下一個教學模組以改善教學現場所欲解決之

問題，希冀對於推廣多元文化思考的原住民族法學教育有所助益。見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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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 1： 

圖 1 

研究流程圖 

二、以劇場教學為創新教學方法的課程設計 

研究者有鑑於在教學現場發現學生基於文化背景之差異，多難以辨識原住

民族法制議題之特殊性、難以反省原住民族的傳統慣習與國家法制之衝突等困

境，進而思索解決之道。本研究嘗試以「劇場教學創新模式」應用於原住民族

法之教學，並以國內目前原住民族相關議題發展方向為主軸，規劃「原住民族

法」課程之三個教學模組，分別為「全球與我國原住民族運動」、「我國原住民

族的文化權與狩獵文化」、「我國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本課程名稱為「原住民

族法」而非原住民法，原因在於：原住民議題之特殊性展現於族群議題，而非

單一原住民個人，因此開課名稱為「原住民族法」。本研究之參與者為逢甲大學

財經法律研究所學生共 14 人，研究場域為逢甲大學忠勤樓地下二樓劇場教室

（木質地板開放空間、牆上有鏡子類似舞蹈教室）。 

教學活動的設計與規劃：以教學模組一「全球與我國原住民族運動」為例，

使學生在劇場教學前，先行準備與閱讀法學案例，如此將有助於課堂現場的劇

場教學之發揮；令學生於上課前就相關法學案例進行劇本撰寫，如此學生可預

習本課程相關之法律與法理；教師於課程準備工作先就法學案例擬定劇場教學

實施流程以及心理劇技巧的實施點，俾使學生掌握案例要點與學習目標（林孟

玲，2020）。 透過兩個原住民族法案例「懷唐伊條約之歷史、反亞泥還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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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分別規劃兩個幕：第一幕是歷史原貌重現，第二幕則是翻轉歷史情境或

是學生自行發揮創意的景。在劇場教室場域中導入心理劇方法，如：角色扮演、

角色交換、光譜圖…等技巧，將法學文本（包括相關法案、法學案例、判決書）

帶入情境，學生可以直接體驗法條的應用，提升學生對於原住民族法的思辨與

理解。另外，在每個教學模組進行前、後測教學評量，以得知學生在劇場教學

後增進法學專業知識的情形。前測與後測均透過課程內容相關問卷調查（勾選

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與質性問題，使研究者觀察學生對於

原住民法相關知識的理解程度與學習成效。課程結束後並進行紙筆測驗與訪

談，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及劇場教學之效果。本行動研究實施於 108學

年度第二學期「原住民族法」選修課程，研究倫理方面研究者擬定「研究參與

知情同意書」，告知參與本研究之學生關於研究目的、研究資料之保存方法與期

限、研究成果使用之隱私處理、回饋、運用規劃，與研究過程中自由退出的權

利。學生們自由簽署同意書。 

 

肆、劇場教學的實踐與修正教學模組 

研究者將本學期課程分為三個教學模組，除課堂講授、邀請專家演講之外，

以重要單元進行法學案例劇場教學，研究者首先講授本教學模組之課程重點，

並輔以原住民專家分享原住民文化生活的第一手經驗。 

在劇場教學的進行上，先將上課投影片與相關文章、法學案例置於網路上

供學生先行閱讀，在進行劇場教學的單元時，學生必須先根據案例內容撰寫劇

本，課程之進行則由教師以心理劇技巧，在劇場教室指導學生進行法學案例劇

場教學。在「法學案例」之選取上，以教學模組相關的代表性案例為例：教學

模組一「全球與我國原住民運動」選取「紐西蘭毛利族訴求民族自決之經驗」、

「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案例」；教學模組二「我國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與狩獵權」

選取「蜂蜜案」、「櫸木案」、「原住民王光祿狩獵案」；教學模組三「我國原住民

的傳統知識」選取「生物剽竊案例」、「阿美族勇士舞傳統智慧創作合理使用案

例爭議」。基於上述三個教學模組皆為當代原住民族重要議題，並且原住民族法

與國際人權法息息相關，因此上述三個教學模組主要基於幾個方面的參考文獻

而建構，且在課程進行之前請學生先行預習：一、原住民族法制部分，與原住

民族傳統習慣與習慣法相關文獻；相關文獻可幫助學生理解原住民族的傳統慣

習如何在部落裡運作的實際情形，例如：布農族的狩獵文化，分析習慣法的地

位與適用問題。第二、國際人權法方面，參考兩國際人權公約與原住民族之狩

獵權、文化權的相關論述，亦參考外國文獻關於原住民族的生存權以及近用自

然資源的權利以供借鏡。第三、參考國內文獻目前就原住民族持有槍械問題就



運用劇場教學創新模式融入原住民族法學教育之行動研究 

 

135 

刑法層面探討除罪化之可能性與原住民族獵捕野生動物及其傳統習慣與生態平

衡理念的文章。第四、關於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參考傳統知識、傳統文化表達

關於傳統知識體系之內涵及特性、生物多樣性公約之取得與惠益分享原則及原

住民族遺傳與自然資源之取得與惠益分享原則相關文獻。五、司法實務方面則

主要參考蜂蜜案、櫸木案、原住民王光祿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803號解釋。 

以上重要法學案例，旨在使學生習得當代重要的原住民族法爭議，並能進

一步思索主張原住民族權利所可能產生的困境。學生亦認為此教學模組的設計

與案例的安排有助於學習原住民族法，並且面向涵蓋國內、國外當代原住民族

重要議題。劇場教學單元皆設計學生就特定法學案例課前預習、討論與思考，

透過彼此的合作激盪與討論，就法學案例所涉及之法律、法理、可能的正方與

反方論述加以思考與激辯。研究者將班級分為兩組進行小組討論，以便每位學

生皆能夠充分參與。 

一、了解「諮詢、平等、尊重」的原住民族法精神 

第一個教學模組「全球與我國原住民族運動」（202003/13、03/20、03/27，

共 4小時），研究者以紐西蘭毛利族與英國殖民者的殖民歷史為例，勾勒全球原

住民運動背景的歷史由來與相類似之處，再帶出原住民族的民族自決權在國際

人權法中的發展，以及我國原住民族運動的發展史。本班的學生並未有原住民

身分者，因此無法測出文化背景對於全球與我國原住民族運動理解之差異。課

程進行之前，了解「國內」原住民運動發展者有 31%，多於了解「國外」原住

民運動發展者之 15%。有 62%的同學表示，課程之前已經了解臺灣原住民族的

被殖民歷史（與中小學的教材有關）。 

課程進行之前，已經知道國內原住民族智慧財產權議題6者有 2位，知道國

外原住民族智慧財產權議題者有 3位。有 3位學生提到曾聽聞國內原住民族有

狩獵文化與國家法制相衝突之問題。第一個劇場教學案例是紐西蘭毛利族民族

自決經驗，說明毛利族原住民與英國王室代表簽署不平等條約「懷唐伊條約」

的經過7。懷唐伊條約是一項歷史文件，被視為奠定了紐西蘭毛利人與英國皇室

之間的關係，也奠定了紐西蘭的憲政體系納入英國政治架構的基礎。1839年由

英國皇室派遣的使者與當地毛利人酋長簽訂懷唐伊條約，取得了英國對於毛利

 
6  原住民族智慧財產權議題指：例如原住民族的族名未經告知被用以商標註

冊、原住民族的圖騰或頭飾未經同意被用於服飾品牌的圖樣或造型……等與

智慧財產權相關之爭議。 
7 請見大英國協與紐西蘭毛利族簽署懷唐伊條約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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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土地的統治權。表面上，懷唐伊條約在將紐西蘭納入英國國土的同時，也保

護關於原住民族及他們特殊的文化、經濟、政治生活方式，但實則懷唐伊條約

有許多爭議，包括對該條約的解釋存在英文與毛利文兩種版本的差異、毛利人

與英國皇室間的關係為殖民關係而非夥伴關係，毛利人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

失去大量土地，而有懷唐伊法庭的設置，專門處理毛利人對於土地權與自然資

源權利爭議之申訴（謝若蘭，2006）。 

本課程以懷唐伊條約之歷史作為劇場教學的開端，有助於探究殖民者與被

殖民者間的關係，而這樣的關係亦十分類似於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原住民族被殖

民歷史，因此饒富意義。在扮演對立的兩造：紐西蘭毛利族與英國王室的交涉

經過後，教師導演令其「角色交換」並分享其心得。「角色交換」是一種心理劇

的技術，主要透過身體上與心理上的交換立場與態度，以體會對方的經驗與透

過對方的角度看事情（曾正奇，2016）。在劇場教學中運用角色交換技巧，可以

引導學生對於案例當事人兩造雙方認知與感受的充分理解，能對於案例本身有

更多的覺察與理解，並對於案例當事人有更深入認識。增進同理心的同時，也

對於爭議的解決有所幫助，或言作出更有智慧的決定。第一幕是劍拔弩張的對

立場景：英國艦隊挾英國王室皇威，逼使紐西蘭毛利族談判關於主權與自然資

源的使用權利。學生表示劇場教學的經驗使其更懂得用尊重、溝通、合作的態

度與原住民族交涉，亦即對等的態度，而非權威式的威逼對方同意不平等條約

（20200320 影音記錄）。另一位學生以「角色交換」技巧再度扮演原住民角色

時，表示願意以交換牲畜，也就是國際貿易的方式與英國王室合作。學生發揮

創意表示：可以交換幾頭牛羊的方式代替保護費，並且可以交換英國的先進技

術或是英國產品（20200320 影音記錄）。這裡使用角色交換的技術，是為了使

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觀點可以易地而處，學生更能體會當時原住民族被入侵與

剝削的處境。第二幕教師導演引導學生重新演出，令學生發揮創意，自行重演

當年的歷史談判，第二幕的氣氛顯然緩和許多，也較為和平對等，達到雙方較

為滿意的交涉結果（20200320影音記錄）。 

有關我國的原住民族運動，則以「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案」為例。此本土

案例源於 1973年起，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的太魯閣族

玻士岸部落所屬之公有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取得採礦權，並承租公有原住民保

留地持續採礦。爭議導火線為，亞泥公司於 2017年 3月 14日再次申請採礦權

展限獲准，但卻引發玻士岸部落太魯閣族人反彈，因亞泥公司並未踐行原住民

族基本法第 21條，諮商並取得玻士岸部落之同意或參與（謝孟羽，2018）。本

案例有立場分明的兩造：亞泥公司主張採礦權展限；部落則要求探礦、採礦之

諮商同意參與權，甚至進一步希望撤銷亞泥之採礦權展限，並進行礦業改革，

以避免環境的破壞及原住民族權益的侵害。在課程資料的充分預習之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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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中，學生均能夠充分展現雙方對立的態勢以及清楚各自的論據與主張。本案

例共有兩幕、各三個景。第一幕重現原案例爭議，第二幕則安排角色交換：使

原住民族與亞泥公司互換角色重新演出。三個景分別以：案例背景、法庭攻防、

判決影響加以刻劃。以第一幕為例：主要三個角色為原住民族、亞泥公司、法

院。第一景呈現太魯閣族原住民族世代居住於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的歷史場

景，但亞泥公司自 1973年起於此地採礦，破壞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自然生態

環境。第二幕：亞泥公司於 2017年再次申請採礦權展限獲准，原住民族認為未

踐行原基法中諮商取得原住民族同意之精神，因而提起訴訟。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判太魯閣族人勝訴，撤銷經濟部核准亞泥礦業權展限 20年的行政處分及訴願

決定。第三幕：台灣現有 103座礦場位於原住民族的土地上，皆面臨諮商取得

原住民族同意的問題，且亞泥公司擬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本案十分適合帶入「角色交換」的技巧，學習轉換腦袋從另一面的角度看

同一事件，也使學生在學習正反方論證時能夠更加全面（20200327影音記錄）。

在第二個劇場教學案例中，學生對於幕與場景的刻劃（背景由來以及涉及法律

爭議時的兩造場景）更為清楚與進步。劇場中利用活動桌椅、正反兩造（亞泥

公司與太魯閣原住民族）相對而坐加以對話，使學生更能針對己方的立場，於

法有據地舉出有利於自己的論據。此外，運用：獨白、替身、光譜圖…等技巧，

完整呈現原告、被告的心路歷程，其作決定的背後理由，以及了解學生對於案

例法理的立場與理解前後是否轉換立場。第一個教學模組的學生問卷中，針對

教學模組之改進：學生認為課程前教師可以對於學生劇本撰寫有更多建議

（20200327 H、I）。 

小結：研究者課堂觀察，學生們從一開始不知所措，很快能進入案例情境

脈絡並且自由奔放的表達（20200320 影音記錄）。「愛玩是人類的天性」，寓教

於樂是劇場教學的優點之一。第一個案子關於紐西蘭毛利族的被殖民歷史，教

師並未要求學生撰寫劇本，但從課堂進行中可看出學生能夠充分發揮創意以勾

勒歷史情境裡兩造的衝突與矛盾之處，顯示學生的創造力十足（20200320影音

記錄）。學生在第一個教學模組的劇本撰寫（反亞泥案）雖略顯粗糙，未能夠清

楚主張兩造的「法律上請求權基礎」，但已能清楚勾勒案例情境的幕與景，呈現

亞泥公司與太魯閣原住民族的不同訴求（20200327學生劇本）並充分運用想像

力來布置美化案例情境（20200320 影音記錄）。研究者認為學生提升了學習興

趣以及原住民族法的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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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文化觀造就相異法律或習慣法規範 

第二個教學模組「我國原住民族的文化權與狩獵權」（2020/04/17、04/30、

05/01、05/08，共 8小時），係關於原住民王光祿案8。劇場教學中，學生一開始

照本宣科，念自己的劇本（20200501影音紀錄）。在王光祿的生活背景脈絡下，

被檢警起訴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與野生動物保育法。三級三審皆判決布

農族原住民王光祿敗訴。學生模擬法庭過程中，分別扮演原告、被告、法官，

並加以論述法理依據。學生提出反思：要保護的是原住民的傳統文化而不是與

時俱進的文化，那麼為什麼還允許原住民使用獵槍？槍已經是演化過的東西，

不如回到弓箭時代（20200501 影音紀錄）。另名學生則回應：應保護的是狩獵

文化，因此只要是自製獵槍，且打獵為求自用，就應該合法，至於槍的規格不

管。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使用獵槍究竟係由政府管制好？或是部落自律為妥？

（20200501 影音紀錄）。本案中飾演王光祿的學生在演完第一幕時，教師引導

使用空椅技術（說出學生自己內心的心聲，因為其本身的意見不同於角色王光

祿），學生自己內心的意見認為：既然要維護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那麼應該使

其使用傳統弓箭而不是現代槍枝（20200501影音記錄）。在這裡運用空椅技術，

教師將一張空椅子放在劇場教室中間，讓飾演王光祿的學生有機會闡釋自己的

心聲與疑問，讓他和自己有機會產生對話，並能進一步思考與澄清疑慮。此時

教師導演引導學生，請大家進一步思考要保護的原住民族文化核心是什麼？布

農族狩獵文化的核心是什麼？工具手段則是次要。如果是如此，則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的立法目的為禁止持有私有槍械以顛覆政府，就不是適當的立法目

的來限制原住民的狩獵文化權（20200501影音紀錄）。 

兩位教學督導9建議，檢討此教學模組在論及「是否應要求原住民狩獵時仍

須使用傳統的狩獵工具」時，可馬上以「光譜圖」讓學生表示自己的觀點。光

譜圖，又稱為直線形式的行動式社會計量，當有複雜的主題需要成員表示意見

時，光譜圖的應用，可以完整的代表反應、感覺或情況。當教師導演引導學生

 

8 本案有關布農族原住民王光祿因病中母親想念山中野味因而拿撿拾到的獵槍

獵捕山羌與長鬃山羊兩隻保育類野生動物，因而觸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與野生動物保育法。參考最高法院 104年台上字第 3280號刑事判決。 

9 逢甲大學經濟系已退休鄒繼礎教授以及台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陳延興教授分

別擁有劇場教學以及教學行動研究之專長，因此受本研究者之邀曾於原住民

族法劇場教學「原住民王光祿案」現場觀課，並給予寶貴意見，本文特此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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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直線後，端點的成員可以對話或嘗試更動，彼此更可以知道各自立場背後

所持的理由，也可能因此而改變自己原先的立場（Blatner, 1988/2004）。光譜圖

的應用，是教師導演以長布塊在地上鋪出一條帶狀光譜，代表從低分到高分的

連續選項，或是從最贊成到最反對的不同意見，教師導演可以邀請學生藉由走

動、選擇、分享等，快速地呈現團體多數人的位置分布，進而促進學生間互相

了解不同意見的充分理由（羅幼瓊，2021）。督導建議，第一幕開始之後，可以

馬上請三位學生重新演出，丟掉稿子，以自己的意思說出法理論據。建議請學

生在課程開始前，充分閱讀預習課堂資料，由於本案的資料內容豐富，可以只

演出某重要橋段，或者分為兩次上課。此外，第一幕學生的劇本中，應該先確

認由誰扮演哪個角色，避免過於混亂。此外，教師可以在課堂之前先行規劃劇

場教學流程，會使課程進行更為順暢（20200501 影音紀錄）。另個與原住民族

文化權相關的案件「蜂蜜案10」（許恒達，2013），涉及原住民族對於物的所有

權認知與主流法規範不同，也是個典型的傳統慣習與國家法規範衝突的案例。

第一審法院認為，頭目父子出於不法所有意圖而搶奪陳先生的蜂蜜，構成普通

搶奪罪。反對第一審判決的有兩位學生，學生甲認為，法官沒有考慮到鄒族的

傳統習慣對於土地的看法；學生乙則認為「這塊土地是誰的，產出物就是誰的，

此為民法物的概念。因此土地是鄒族人共同所有，土地上產出的蜂蜜就屬於鄒

族人的」。學生乙：「頭目父子主觀上沒有不法所有意圖，因為鄒人主觀上認為

蜂蜜產自他們的林地，他們只是拿回自己的東西；但是客觀上拿了別人的蜂蜜，

如果我是法官會判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緩刑，基於罪疑惟輕原則，原審判一

年多，太重了。」。學生丙認為：基於刑法的「主客觀混和理論」，先判斷客觀

構成要件，再判斷主觀構成要件，鄒人確實客觀上拿了蜂蜜（20200508影音紀

錄）。在這個劇場教學案例裡，教師導演觀察到學生頗能夠暢所欲言，表達自己

 

10 蜂蜜案源自於：2003年 2月一名鄒族頭目與兒子外出途中，發現一名漢人吉

普車上的一桶蜂蜜。依照鄒族的傳統習慣法，只要在鄒族人土地上所採的蜂

蜜應屬於鄒族人所有，頭目父子兩人於是懷疑蜂蜜來自鄒族人的土地，認為

竊取了鄒族人的財產，因而要求一同前往警局但遭拒絕。頭目父子兩人趁對

方不注意將蜂蜜自行搬至自己的車上，並抄下對方車牌，預計回程再到派出

所，但是頭目父子於回程途中遭到警察依照搶奪罪嫌疑人而逮捕。第一審法

院認為頭目父子出於不法所有意圖而搶奪陳先生的蜂蜜，構成普通搶奪罪，

因為陳先生所持有之蜂蜜並非採自頭目父子所有土地，且頭目父子的土地上

並未養蜜蜂，因而處以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二年。頭目父子提出上訴但遭

二審法院駁回上訴並維持原判，該案因為不得上訴第三審而以二審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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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觀點的立場。「櫸木案11」也是部落傳統與國家法規範衝突的例子。學生丁

反對一審判決，認為三位原住民被告沒有不法所有意圖、量刑過重且不尊重原

住民族的文化。學生乙認為，「司馬庫斯是共產主義，不能用資本主義的思維進

行處罰，不尊重原住民族自治。因為兩個不同的社會制度，不能用主流的制度

去評判另一個制度。爭議的漂流木本來就在原住民的生活範圍，不能因為國家

的權力較大就認為是國家所有。但原住民也有可責之處，因為林務局已經噴上

紅漆，原住民應該知道代表什麼意義。原住民應該告訴林務局：這塊木頭要做

為什麼用途，而不是直接取走。」學生乙：「二審對於森林法第 15條第 4項的

解釋很奇怪，似乎只限制原住民可以使用枯枝落葉，森林法的立法目的應該不

是如此。」學生丙認為，「原住民沒有營利的意圖，因此沒有不法所有的意圖

（20200508影音紀錄）」。 

小結：本教學模組實施尚稱順暢，在第一個教學模組反饋之下，教師在課

前對於學生劇本撰寫有較多的指導與建議，學生因此在劇本撰寫上，更為順利

與獲益許多，劇場教學時較能進入狀況。劇本撰寫指導包括：能夠正確描述檢

察官與法官所適用的法條與法理的分析、本案中原住民可能有哪些人權可以主

張、所涉及的原住民族傳統慣習是什麼、原住民的傳統慣習與國家法律的衝突

點為何。劇本的撰寫呈現出學生對於課程內容有充分的預習與理解：能指出法

院三級三審的適用法條以及判決理由、相關行政命令（例如：「原住民族傳統文

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野生動物管理辦法」也能清楚引述（20200430 學生劇

本）。」學生在劇場中也更能暢所欲言：除了對於現行法規範提出質疑，也能說

出內心真正的想法。研究者認為：進行至第二個教學模組時，學生從劇場教學

 

11 櫸木案源自於：2005年 9月颱風後，新竹縣司馬庫斯聯外道路上有一棵被強

風吹倒的台灣櫸木倒在路中間，林務局將這棵樹的樹身切下載離，但樹根及

部分枝幹深埋土中無法取出，因此林務局就在櫸木上噴漆。不久後，泰雅族

的部落會議決定因為櫸木位於泰雅族傳統領域內，基於傳統規範屬於部落共

同擁有的財物，故使三位原住民將櫸木搬回部落加以雕刻，但運送途中被警

察發現加以逮捕，新竹地檢署以違反森林法第 52條第 4款及第 6款竊取森林

主副產物罪起訴。本案第一、二審判決皆認定原住民被告有罪，因為認為櫸

木被林務局噴上紅色漆，並知道紅色漆的意義是屬於林務局也就是國有。因

此三位原住民有竊取國有林木的意思。本案上訴至最高法院之後，最高法院

基於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的基礎論點發回更審。更一審判決以原住民被告的實

質可罰性角度，推論被告三人欠缺主觀不法所有意圖，討論關於森林法第 15

條第 3項與第 4項之適用關係三點改判無罪（同前註，頁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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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學習更多也更進步了，學生們是有天份的，只要獲得適當的引導，即可

激發潛力、提升學習成效。挑戰在於：如何使不具備原住民文化背景的學生能

夠學習易地而處思考原住民族的處境，劇場教學的角色交換技巧確實有所助

益，且能促進學生在短時間思考另一方的觀點，有助律師法庭技巧的訓練。 

三、落實諮詢、惠益分享精神 

第三個教學模組「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與文化表達」（2020/05/15、05/22、

05/29、06/12，共 8小時）：教師導演先用暖身技巧或戲劇遊戲方式詢問學生，

是否對於原住民的傳統知識有所了解或曾使用過中草藥。首先請學生圍成一

圈，以接龍方式詢問學生的預習情形，無法回答問題者則以唱歌作為處罰

（20200529 影音紀錄）。暖身技巧在心理劇的使用以及應用至劇場教學，可以

凝聚學生的向心力、形成團體動力與氛圍（曲慧娟，2008），進而能夠將這種氣

氛延續貫穿整個課程氛圍，具有催化作用。暖身技巧運用得當可以使學生在課

堂中有更豐富的「產出」，使學生對於教學場地、學生相互間、以及課程內容產

生熟悉感，有助於課程的進行，當然教師導演也可以視學生的反應適時調整課

程進行。教師藉由暖身階段得知學生的預習程度，以決定課程要補充多少與帶

入深淺。本次模組針對上個模組所得到的督導回饋進行修正：第一幕後即使用

光譜圖使學生呈現多元觀點，學生事先就劇本案例預習、且教師事先指導劇本

並指定角色扮演者，在劇場教學過程中確實較為流暢。有關「生物剽竊」一案，

事涉已開發國家的高科技公司，將開發中國家的原住民族以及在地社群之傳統

植物（例如：薑黃），經由科技稍加改良後申請專利，反而要求原住民族以及在

地社群，在利用這些自然資源與傳統知識時須加以付費。生物剽竊案件的不合

理處在於「未經許可、未予補償」，反倒要求資源原始擁有者支付高額權利金的

情況，可謂是雙重剝削（林孟玲，2017）。學生很快地提出自己的論據，並由教

師加入表演示範，學生認為教師適時地加入效果良好，可有效塑造整體氣氛並

提示法律論據。教師導演請學生分成印度農民、與跨國生技公司兩個角色進行

對話，兩種角色分持不同且對立的立場。學生戊想法非常細緻，指出：東南亞

國家都有薑黃，不是只有印度才有，而薑黃的療效也非印度所發現。因此主張

是專利權的範圍過寬的問題，建議智慧財產局可以使跨國生技公司的專利權限

縮在特定範圍，使之不至於過廣（20200529 影音紀錄）。另有學生己認為美國

專利局的檢索不夠充分，否則就不會給予跨國生技公司專利權（20200529影音

紀錄）。學生庚則指出：跨國生技公司應將部分權利金回饋給印度農民（20200529

影音紀錄），學生辛指出國家的責任：國家可以預見會有此相關爭議，卻無保障

的相關規範，例如政府可以補貼給科技公司，公司再回饋給印度居民，而非直

至雙方提出訴訟才注意到此種可能產生的爭議；或許可建議雙方和解（20200529

影音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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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觀察：學生在這個教學模組裡的表現相當令人驚豔，除了有許多深入

且相當有見地的看法之外，也有很多自己的創見以及創意表達。可見只要學生

的創意能夠激發，就能夠讓思想更加自由奔放。此外，教師適時地加入劇場加

以提點，也是帶動氣氛不錯的方式。困難在於：學生學習專利法的觀念在前，

難免有先入為主的觀念，教師必須引導學生跳脫既有的法制度來思考，回歸至

零，從被殖民者的處境出發，才能理解原住民族不僅被剝削了傳統植物，還被

殖民國的法律反過來要求的窘境，凸顯其不合理之處。 

另一個「阿美族勇士舞傳統智慧創作合理使用爭議」劇場教學，案例源自

於 2018年 8月 1日世界原住民族日，原住民族委員會舉辦南島論壇（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2018），開幕典禮中邀請原住民文化中心的舞者展演

已經申請「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並且通過的奇美勇士歌舞，但未事先告知奇

美部落，且展演內容有部分發生錯誤，因而引發侵權疑慮。此案例爭議發生後，

雙方各執一詞，奇美部落認為原民會並未告知使用、也未得到部落授權，因而

提出告訴。原民會則稱該次展演的場合，屬於文化推廣性質、沒有營利目的，

因而合乎合理使用範圍12。該案的利害關係人為原住民族部落以及原住民族委

員會兩造雙方。或許因為劇場教學模組已經進行到最後，學生對於原住民族的

權利意識特別敏銳，此案的立場多站在原住民族這一方。學生在本案的演出中，

針對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之使用，認為已經超出合理使用的學生認為：展出是

否收門票應作為參考因素，且應盡告知義務，原民會應該做最佳示範，而非訴

諸合理使用抗辯（20200612 影音紀錄）。學生指出：原民會應保障原住民族的

權利，因為原住民花了很多時間申請專用權，應該要注意傳統智慧創作的相關

禁忌，以盡到諮詢義務以示尊重（20200612影音紀錄）。 

小結：進行至第三個教學模組時，學生多已熟悉劇場教學模式，能夠主動

參與案例演出，也能夠進行課前充分預習、掌握課程所欲傳達重點。研究者認

為學生確實提升了原住民族法的課程認知能力與學習興趣，對於原住民族權利

意識更為敏銳，也更能理解原住民族權利主張的相關訴求。 

 

 

12 原 視 新 聞 ， 跳 奇 美 勇 士 舞 未 告 知  部 落 將 依 法 提 告 ，

http://ctm-indigenous.vm.nthu.edu.tw/news-20180809/ （ 最 後 瀏 覽 日

202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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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問卷分析與訪談分析 

一、問卷分析：肯定劇場教學的情境感 

研究者於每個教學模組實施前測與後測問卷，以了解劇場教學對於學生學

習成效之效果。問卷內容的設計關於原住民族法律概念與議題之理解，以及學

生對於劇場教學學習成效之回饋。 

1.關於原住民族法教學行動研究的問卷： 

問卷設計四個問題，測量課程進行的前測（表 1）與後測（表 2）（勾選非

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以下問卷均同）。 

表1 

原住民族法教學行動研究Wilcoxon符號等級檢定結果（以下同檢定） 

檢定統計量 a 

 

第1題： 

在本課程之前，你

能掌握劇場教學

的技巧。 

 
 
 

第2題： 

你認為在法學教

育中加入對於案

例情境脈絡的理

解，將更有助於原

住民法的認識與  

瞭解。 

第3題： 

你認為原住民的

傳統文化在現行

法中有被保障。  

 
 
 

第4題： 

你認為當原住民

的傳統習慣與國

家法制產生衝突

時，應以原住民的

傳統習慣為優先。 

Z -2.111b -.378b -.333b -1.000b 

漸近顯著性

（雙尾） 

.035 .705 .739 .317 

數值變化 
有顯著性差異 

(p<.05) 

平均值變化為3.2

到3.4 

平均值變化為2.9

到3.0 

平均值變化為2.9

到3.1 

檢定結果 

顯示進行整個學

期的劇場教學之

後學生都能夠充

分瞭解劇場教學

之內涵。 

2~4題雖無顯著差異性，但平均值皆有小幅度上升，加

上32頁以後的訪談可以顯示：課程進行之後學生更能以

原住民族的角度思考現行法制之限制，也就是更能以同

理心去思考原住民族的處境。進行整學期的劇場教學之

後，學生都能夠充分理解劇場教學之內涵。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b. 根據負等級 

質性問卷顯示學生多數對本單元的劇場教學持正面看法，認為「政府、原

住民、亞泥公司三方協議可以從中清楚了解原住民族對此運動的主要訴求，以

及政府的主要立場（20200327A、E、K），且透過演戲的方式可以更深入明白

原住民族的感受及其所遭遇之不公（20200327C、I），也更能夠換位思考

（20200327H）」，理解兩造的論述。 

 



專論 
 

144 

表2 

教學模組一檢定結果 

檢定統計量 a 

 

第1題： 

在本課程

之前，你

了解原住

民族運動

在國際間

的發展。 

第2題： 

你了解懐

唐伊條約

對紐西蘭

原住民族

的歷史意

義。 

 

第3題： 

在本課程

之前，你

了解原住

民族運動

在國內的

發展。 

第4題： 

在本課程

之前，你

了解臺灣

原住民族

的被殖民

歷史。 

第5題： 

你了解反

亞泥還我

土地運動

對原住民

保留地政

策的影

響。 

第6題： 

你了解民

族自決權

在國際人

權法中的

發展。 

 

第7題： 

你了解原

住民族相

關的國際

人權公約。 

 
 

Z -2.558b -2.414b -2.428b -1.000b -2.558b -1.730b -2.588b 

漸近顯著性

（雙尾） 
.011 .016 .015 .317 .011 .084 .010 

數值變化 

有顯著性

差異 

(p<.05) 

有顯著性

差異 

(p<.05) 

有顯著性

差異 

(p<.05) 

平均值從

2.8上升到

2.9 

有顯著性

差異 

(p<.05) 

平均值從

1.9到2.5 

有顯著性

差異 

(p<.05)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b. 根據負等級 

 

不少學生表示，「以劇場教學進行原住民法課程，最大的收穫是可以很深入

地了解案例事實與各個人物的想法、相較於傳統課堂更能加深印象

（20200619B、C、E、F、H、I、K、L），並且容易了解雙方的矛盾點、能夠進

一步思索如何解決爭議問題（20200619C、類似觀點 20210519陳○○）」。此外，

問卷結果顯示：劇場教學將案例演出來的精神比起傳統的學習更具溫度，並能

夠使學生發揮想像力，因為「…傳統法學教育只是單純看著毫無感情的文字，

受著填鴨式的學習，即便對於法條理論都能倒背如流、能輕鬆應付考試，一旦

面對有溫度、有情緒的當事人時卻只能照本宣科的搬出僵硬、不帶感情的理論

（20210520蔡 00）」、「…劇場教學能帶領學生進入案例角色的世界，讓學生能

靈活的思考與自由的駕馭角色，也較能觸動學生的想像力（20210519 李○

○）」。另有學生表示，「劇場教學使其了解許多以往不知道的原住民文化

（20200619 J），更有學生表示，劇場教學上的學生互動如同小型社會，可以看

到每個人對於原住民議題的想法和思考角度，更能跳脫傳統框架賴檢視案例事

件的衝突點（2020061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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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模組的修正與應用 

1.第二個教學模組「我國原住民族的文化權與狩獵文化」： 

如表 3所示，以下質性問卷或訪談皆認為有正面促進。學生認為「當國家

法規與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慣相衝突時，應該尊重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而非將漢

人的法律強加其身上（20200417C），並且認為原住民的文化本身即有永續經營

的觀念（20200417J、K）。」 

表3 

教學模組二檢定結果 

檢定統計量 a 

 

第1題： 

基於自身的文化

背景，課程之前對

於布農族的狩獵

文化的了解程度。 

第2題： 

本課程進行前，你對

於蜂蜜案中原住民

的傳統習慣與國家

法制衝突之爭議的

了解程度。 

第3題： 

本課程進行前，你對

於櫸木案中原住民傳

統慣習與國家法制衝

突之爭議的了解程

度。 

Z -3.286b -2.969b -3.134b 

漸近顯著性（雙尾）  .001 .003 .002 

數值結果 有顯著性差異 (p<.05)。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b. 根據負等級。  

相反的，有 4 位學生（29%）認為「以法治的角度出發，現行法律的規定

既是如此，原住民也要遵守法律，只是法規與原住民文化有衝突時，應考量其

動機背景，在無損及他人利益及無主觀意圖下可以從輕判刑（20200417E、L），

但在修法以前，應該以保護野生動物為優先（20200417F）。」學生並且注意到，

「修訂相關法律的時候需要有幾位同時懂法律又懂原住民族習慣法的人參與其

中（20200508 B）。」有兩位（14%）學生注意到，「國家法律與原住民族的傳

統慣習應該加以平衡的問題（20200417A、B），兩者相衝突時，應該多考慮原

住民的文化背景，或針對原住民做特別規定或子法（20200417O）。」 

有學生提及，「野生動物保護法對於原住民族之限制，僅能於特殊情況下，

例如宗教祭儀時才能從事狩獵活動，相關限制應該先與原住民族協商，因此基

於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法理，應該適度修正以肯定多元文化（20200417H）。」針

對槍枝的使用，學生提到「原住民族有其固有的狩獵文化，但槍砲條例卻限制

其只能使用自製槍枝，如此並未考慮到原住民族的傳統習慣與狩獵安全，也沒

顧慮到山上的居民或登山客的安危（20200417O）。」換言之，該保護的是其狩

獵文化，而不是限制使用哪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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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質性問卷與訪談問卷調查方面： 

學生認為「在原漢互相理解、交流之後可以降低衝突（20200508E、H、K），

且原住民族本就有狩獵文化與永續經營的文化，應該尊重其傳統文化

（20200508G、K、J）或是推廣原住民傳統文化，使普羅大眾更了解原住民文

化的觀點與想法（20200508G、L）。」兩位學生提及「原、漢可以共同擬定原

住民適用的法律（20200508I、L），法官在審判時亦該多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和主

觀認知，勿一味以漢人的思維進行案件審理（20200508O、J）」。在關於原住民

狩獵文化與國家法制相衝突的例子中，學生認為「原住民並非刻意去獵捕某種

動物，而是由自然機率決定，這方面與動物保護法有所衝突」。但是另一派（兩

位），認為野生動物保育議題較為重要的學生，其認為「遇到保育類野生動物時，

可以不進行獵捕，因為狩獵可以有所選擇（20200508E、F）」。折衷派認為「可

以有所規範，例如在動物的非繁殖期，可以開放原住民狩獵（20200508H）或

是隨著野生動物的數量彈性調整狩獵的數量（20200508O）」。有少數（一位）

學生認為「原住民應該遵守國家法律（20200508J）。」 

（2）學生問卷對於教學模組之建議： 

「建議教師先將教學內容放在群組供學生預習，學生課前預習上課教材與

案例，劇場教學的效果會更好（20200508C、D、L、J）。」或「小組多加討論

也可以促進劇場教學的參與（20200508E、G、I、K）。教師可以課堂抽問或隨

時請觀眾加入表演，能夠促使學生投入課前準備工作（20200508O、J）。針對

劇場教學元素與技巧的應用上，教師利用角色交換之技巧令學生針對同一個案

子表達不同立場與想法，才能促成思想的交流（20200508D），而利用光譜圖技

巧可以聽到每個人贊成、疑惑與反對的理由（20200508E）。」 

針對課程前的法學案例劇本撰寫，學生建議「教師把案例編劇的重點告知

學生，或劇本由教師閱讀後給予修正意見後再使學生修改（20200508A、J）。」

多數學生同意「劇本的撰寫有助於劇場教學的進行（20200508H），也能夠更了

解案例中的每個角色（20200612I），因為編劇本需要閱讀許多判決與文獻，可

以思考原民習慣與法院判決的爭議點（20200508I、K）、更深入理解案例的起

源（20210518 翟○○）。」此外，「教師可以增加道具使用（20200508B），或是

影片故事可以引導學生融入案例情境（20200508F）」，都可以使劇場教學更為

活潑。 

（3）課程進行的深度上： 

「單元數量上建議每堂課採單一主題，可以多一些學生的討論與交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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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為深入議題探討（20200508G、O、J）（20200619B、C、I、K），就法規與

判決部分探討得更多，且可以找出案件的不同發展方向（20200508H、K）」。建

議教師「在時間的分配上可以更注意（20200508H、K），重點的講授與案例的

演出，盡量勿延宕下課時間。」 

 

1.第三個教學模組「傳統知識與傳統文化表達之保護」實施： 

如表 4所示，其他資料顯示有趣的結果如下：生物剽竊案例劇場教學進行

時，有些學生認為，仍然可以專利權制度規範生物剽竊爭議，只是專利權範圍

的問題；或是應給予開發中國家及農民相當的回饋金（20200529 影音紀錄），

但是在課後的問卷調查卻有 100%的學生贊成原住民族傳統生物多樣性知識應

該以有別於專利法的方式加以規定，表示學生從課堂中認知到原住民族傳統知

識的特性與專利權制度相當不同。 

表 4 

教學模組檢定之結果 
檢定統計量 a 

 

第1題： 

基於自身的

文化背景，對

於原住民族

的傳統生物

多樣性知識

的了解程度。 

第2題： 

基於自身的

文化背景，對

於原住民的

傳統文化表

達的了解程

度。 

第3題： 

在本課程之

前，你了解傳

統知識之特

性與主流智

慧財產權之

不同處。 

第4題： 

在本課程之

前，你了解臺

灣原住民族

傳統生物多

樣性知識之

法律保護現

況。 

第5題： 

在 本課程之

前，你了解臺

灣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表達之

法 律保護現

況。 

Z -2.460b -2.714b -2.754b -2.588b -2.719b 

漸近顯著性（雙尾） .014 .007 .006 .010 .007 

數值結果 有顯著性差異 (p<.05)。 

a. 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b. 根據負等級。  

三、劇場教學技巧之應用 

學生認為「劇場教學技巧應用方面，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角色互換」。理

由是可以促進腦力激盪，對需要學習正反面論述的法律人是很好的訓練

（20200612C、D、E、F、H、J、O）。」而薑黃案中，贊成生技公司（20200612E、

F、G、H、K）的學生認為，「跨國公司是經由研發技術取得更佳的使用療效，

並取得專利，與印度的傳統使用方式不同。」跨國公司的支持者與印度政府支

持者則各半（20200612A、B、C、D、I、L、O）。支持印度政府者認為，「印度

政府早就應用薑黃於各種地方，因此應取得其同意才使用，以表示尊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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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多肯定光譜圖的應用。因為光譜圖可以呈現多元觀點，並非僅有正方、

反方的極端意見。學生 G 指出，「當學生站在相同或不同的位置，理由都不盡

相同（20200612G、I）。」I 同學指出，「透過光譜圖的操作，原先認為很絕對

的事情都不再這麼絕對。」舉例而言：在奇美部落的案例中，學生多數站在原

住民的立場（A、B、C、E、F、G、H、I、J、K、L、M、O），認為原民會已

經超過合理使用的範圍。學生（G、H、K、O）指出，「原民會應該更注意傳統

智慧創作的使用正確性，且雙方應有更多交流溝通，學習原民文化的同時也落

實原住民文化的宣廣。」學生 I認為，「要諮詢獲得部落的同意並取得其授權，

方對於傳統智慧創作有所保障。」學生 D是少數認為「原民會使用阿美族的傳

統智慧創作尚在合理使用的範圍內」，但其也指出「若有完善的告知機制會更

好」。 

以上問卷觀點也與學期末劇場教學結束後的質性問卷回饋不謀而合。有幾

點值得提出： 

（一）「角色交換」技巧之功能 

一、學生多數對於劇場教學的描述在於：「在劇場中用表演的方式，利用角

色交換的技巧演出法學案例（20200619B、C、E、F、H、I、J、K、L、N、O、

L、N）」，但學生對於角色交換以外的心理劇技巧並不熟悉，僅一位學生提及「劇

場教學是運用心理劇的技巧來教學（20200619 O）」。問卷中皆未特別提及其他

的技巧。幾位訪談的學生能夠很深刻指出「角色交換」在法學案例劇場教學中

的作用：也就是能夠充分換位思考、理解不同立場兩造的理由與苦衷，或能夠

學習中立而不預設立場，該技巧確實非常適合在法學案例劇場教學之使用。以

下的引用足證學生對於角色交換技巧的充分理解與掌握，十分難得：「…每個角

色交換時，都要去模擬該角色當下的心情與想法，如此可以充分換位思考，讓

學生從單純法匠中跳脫出來去設身處地為他人立場思考，使思考能從平面變成

立體，最終將訓練成為具有同理心的法律人（20210515 林○○）（類似看法

20210507 張○○）」。「以亞泥案為例，扮演土地被過度開發，環境資源枯竭的

原住民代表。以及扮演有經營獲利壓力，上市公司亞泥的代表，彼此想盡辦法

理由來捍衛自身的權益。對於法律所的學生來說，帶入感當然強烈。但又彼此

交換角色後，當然能夠對雙方的權益之爭，有更進一步的理解。有時候，爭執

並不如像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樣，必須更加深入，才能理解雙方的『真實』訴求

（20210518廖○○、類似觀點 20210513張○○）。」。「…實際融入角色…不僅

能實際了解案件，也或許能在判決未確定前構想出案件的另一種發展（20210519

陳 00）」。「角色交換最能夠培養多元文化法學案例的思考觀點，因為能夠轉換

到對方的思維思考同一案例，比較能客觀中立而不預設立場（20210507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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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是原住民，但將自己當成原住民去思考，不管將來案例是勝訴

還是敗訴，會對自己產生什麼利弊？（20210507段○○）」 

另有學生（20210410林○○）指出，運用角色交換的技巧比起傳統課堂，

學生能更有效率的學習法律：「…立場交換才能知道哪裡對自己有利與不利，或

知道法規的問題或可善用的相關規定，因此學生可以在學習的當下立即吸收法

律觀念，比起傳統的講授學生更加印象深刻。」「法律系的學生需要培養以不同

的角度思考法律問題的能力，角色交換的練習有助於將來從事法律工作時能從

不同角度來探討法律問題。（20210508 林○○）」。有學生甚至提出建議，教師

在角色交換技巧的進階使用上，可以引導學生運用法學釋義方法，深化法律的

學習：「…在角色交換過程中，老師會適當引導學生使其自主思考在某一事實背

景下運用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等法釋義學方法，更加理

解法律或條約之內涵，使學生能更深刻體會原住民族法之精髓。（20210519 陳

○○）」。「…學生分別以原告及被告的立場來論述與反駁他方的論點，如此反覆

的學習有助於學生更釐清爭點的核心問題，並且有助於強化與完整自己的論

述。（20210518廖 00）」。此外，學生肯定「劇場教學能學習設身處地了解當時

案情（20200619 H、I、K、N、J）」，也就是劇場教學確實有「增進同理心」的

學習功效，這點尤其在於角色交換技巧使用上更能反映這種教學效果。 

（二）增進法律學習效率 

以下訪談內容顯示：學生普遍認為劇場教學的方式相較於傳統課堂教師單

向講授，更能促進法律學科的學習，也就是學生課前預習課程資料並撰寫劇本、

教學方法結合心理劇元素，以及使用劇場教室場域元素（包括劇場教室、投影

片應用、劇場道具、音樂等）的創新教學方式，能夠增進法律學習效率、提升

學生的學習興趣，並且強迫學生課前預習課堂相關資料。「…學生認為劇場教學

是在研究所必須開設的課程，幫助學生自動自發的設計劇本、換位思考、設身

處地的感受他人，身為法律人還必須在這案例過程中轉換成法律用語，因此會

對於此案例更加印象深刻（20210515林○○）」。「劇場教學的模式比起傳統教

育收穫更多。因為藉由課前撰寫劇本，能了解整個案例過程。課程中飾演角色，

身歷其境，多了更多的參與感，對於參與過的案子例如：王光祿案、蜂蜜案、

反亞泥還我土地運動…等，印象非常深刻（20210513張○○）」。「劇場教學可

以使學生更有動機去預習事實背景，該法律或條約之解釋甚至審查判決涵攝過

程有無不當、不妥之處。在課堂進行過程中再反覆思考其法律爭點，實務與各

學說之衡平性，扎扎實實烙印在學生心坎（20210519陳○○）」。 

雖學生普遍認為劇場教學相較於傳統法學教學而言收穫更多，因為能迫使

學生課前預習，且探討的爭點也更為深入。然而學習法律爭點的數量也相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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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此建議搭配其他測驗項目，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且學生課前的主動

預習，也是劇場教學成敗的關鍵。「劇場教學必須課前預習才能進入情境當中，

學生要強迫預習才有意義…認真參與否差異很大，因為不論是做投影片或是寫

劇本都必須對案例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傳統課堂中學生則不一定做到預習的功

夫（20210507 張○○）」。「劇場教學與傳統法學教育相較：前者教學目的、爭

點較為深入，但法律爭點學習數量較少。學生著重於預習，後者則法律爭點學

習數量較多，學生著重於複習…若劇場教學實施原住民族法學教育能增加自我

測量的測驗，能更進一步讓學生自我檢視其學期成效…（20210519陳○○）」。 

（三）有效提升學習興趣與共同學習精神 

劇場教學的進行因同時帶動身體以及口說，能夠加深學習印象、提升學習

興趣，甚至能使學生發現問題、獨立思考、達到解決問題等目的。換言之，使

學生「…身體會動起來，大腦隨之思考、說出來，加深學習印象（20210507段

○○）」。「…透過寫劇本還原當時整個案件，之後飾演角色身歷其境，和傳統教

育方式相比，多了更多的參與感…曾經參與過的案例到現在還是印象很深刻

（20210513張 00、類似觀點 20210512張 00、20210507林 00、20210507段○

○）」「…同學透過角色扮演，了解案例的發生經過與事實結果，比起傳統法學

教育讓課程的進行變得更加生動與活潑，學生的參與度與專注度也會更加提升

（20210519李 00）」。「…劇場教學的優點是可以讓學生訓練發現問題、獨立思

考及解決問題之能力，恰好是研究所的學生所需要的能力…（20210515 林○

○）」。除了增強學習興趣之外，寫劇本的訓練可以培養共同討論、共同參與的

學習精神，這與一般學習法律主要以自我學習閱讀的學習態樣很不一樣。「…在

原住民族法的課程中，透過演戲的過程更有動力和參與感，而且大家也是一個

團隊，大家一起討論劇本及角色，不會覺得只有自己在學習而是大家一起參與，

成效也很好（20210513張○○）。」 

不可諱言的是，雖然對於多數學生而言，劇場教學能夠有效提升學習興趣，

但是也有部分學生較喜歡傳統授課方式，或部分學生就是難以產生學習興趣、

部分學生「搭便車」不認真參與劇本撰寫及演出，此時便考驗教師導演的引導

能力。其他學生對於教師導演的建議包括：案例的使用兩小時的課程一個案例

即可，並且教師導演也可以事實提點並加入演出，效果更好：「…有動機者仍集

中於少數同學，每次寫劇本的都是那幾位學生，其他人在上課前才看一下學生

的劇本作為預習…同學間原先熟不熟也跟討論熱不熱烈有關係（20210507張○

○）」、「…比起在課堂中會更為專心，案例一個就好，可以討論更為深入

（20210507 張○○）」、「老師直接加入劇場作角色交換，效果更好，因為老師

的爭議點、法律論據都更為清楚（20210507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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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文化法學教育精神的培養 

從學生的訪談問卷回饋分析得知：相較於學習本課程之前，參與劇場教學

之後更能注意到原住民權利的保障問題，以及反省現行法是站在漢人、主流社

會多數的角度去制訂法律。非原住民的學生大多認為原住民的權利是受保障

的，例如考試加分制度；卻不知道多數原住民生活的其他面向其實受到主流法

律的壓抑，除非有進一步的反省與革新。學生能夠進一步指出，要求原住民不

得依照傳統習慣狩獵分享用食，猶如剝奪漢人習俗、宗教信仰、媽祖繞境或燒

紙錢的宗教信仰要回到鑽木取火。研究者認為，學生習得了「互相尊重」乃為

學習多元文化法學教育之基礎，十分難得。 

「課程案例選取覺得很好，在還沒上課以前根本沒有注意過原來還有一個

團體的保障及文化都被法律限制，甚至沒有被重視。或許之後有機會可以再加

入一點新的案例來討論。（20210513張○○）」。「在還沒開始學習前，都覺得原

住民是相當受到法律保障的，就像是考試會有一定名額是留給原住民身分的人

或是選舉也有保障原住民的選舉名額，但是透過這次學習原住民族法的過程中

才發現其實還有很多地方的規範是明顯不足的。不能單單以多數人（漢人）的

習慣來限制少數人（原住民）的權利，覺得應該視不同情況而定，應該多定義

集體權的概念，來保障原住民的權利（20210513 張○○）」。「主張原住民權利

如持槍打獵、考試加分等等，常使一般國民認為其不符合平等原則及質疑其正

當化依據，甚至部分國民認為讓原住民持槍，其酗酒成性必有危害治安之虞。

惟一般國民未能進一步思考原住民生活核心-『分享』，其自日據時代以來，已

有持槍打獵習性且採部落分享方式用膳，打獵實為原住民生活一部分，然而原

住民現今打獵槍枝仍以火藥填充方式打獵（清朝時期之槍械），其徒增原住民打

獵之風險，一味剝奪原著原住民打獵之習慣，彷彿剝奪國民信仰宗教（媽祖繞

境）之習慣，甚至國民有燒金紙需求時，不合理要求國民鑽木取火。學生希望

能夠以同理心方式讓我國國民更進一步了解原住民生活之意義及內涵

（20210519 陳○○）。」、「各民族本就有不同的生活環境，適用的法規自然不

一，而此等法規權利本就應建立於尊重為基礎，能透過此方式進一步思索法律

主張即是能將大多數民族的人們以角色交換來感受問題的根本，並學習加以處

理（20210410林○○）」。 

五、期末測驗結果歸納 

研究者就本學期上課內容研擬選擇題以及問答題，作為期末測驗（包括選

擇題與簡答題）請學生填答，俾利課後的原住民法專業知識之測驗上的幾點重

要歸納。本次測驗於 2020年 06月 19日進行，有效回收問卷共 11份（研究對

象 14人，雖 3人缺席，整體趨勢仍可由以下分析加以歸納），歸納其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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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反面問法詢問國際公約裡曾經提及的「民族自決權」內涵，不包括何者？ 

本題有 10 位學生之答對比例為 91%。顯示學生對於第一個教學模組「全

球原住民族運動與原住民族權利之國際法發展」有基本的了解。 

2.關於民族自決權的權利性質。 

本題共有 11位學生答對比例為 100%，顯示學生對於第三代人權「民族自

決權」的性質都能有所了解是集體性的權利。 

3.關於原住民族的文化權之性質與內涵。 

本題共有 6位學生答對，比例為 55%。表示學生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權性

質與內涵的理解稍差。由於文化權兼具集體權利與個人權利的雙重性質，與現

代憲法所強調的個人基本權利性質有異，學生不易理解。答錯的學生多未能指

出文化權的雙重性質，此點提醒教師於日後課堂應說明文化權的特殊性並加以

舉例。 

4.關於原住民的文化與土地之關聯與內涵的選項。 

本題共 9位學生答對比例為 82%。顯示多數學生能夠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

與土地的關聯與內涵。 

5.請選出關於原住民狩獵權和文化權的正確論述。 

本題答題狀況較不理想。顯示學生對於原住民王光祿案的三審判決、原告

的訴求以及法院的判決理由，掌握並不充分。 

6.您認為原住民狩獵使用的工具應否有所限制？（傳統弓箭？自製獵槍？現代

獵槍？）為什麼？（本題為簡答題） 

本題學生的回答呈現五五波。5 位學生（45%）認為不應限制原住民狩獵

使用的工具，因為要維護原住民的文化權就是保護狩獵文化本身，而工具是會

隨著時代而進步。有 4 位學生（36%）則認為要加以限制，一方面避免傷人，

一方面也減少獵捕行為，且不保證所有使用獵槍的原住民都會用於狩獵，可能

用於其他非法用途。2 位學生（18%）採取折衷觀點：一位學生認為就狩獵文

化的保護本身不應該限制，但就法律規範而言應加以限制，因為怕有心人士使

用於狩獵以外的地方。另有學生認為應該以其他的方式限制原住民狩獵，例如

限制打獵的季節而不是限制原住民只能使用獵槍，重點是要保護與傳承原住民

的狩獵文化價值與精神。 



運用劇場教學創新模式融入原住民族法學教育之行動研究 

 

153 

7.您認為維護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與生態永續發展之理念，有何關係？（本題為

簡答題） 

多數學生認為原住民的狩獵文化自有生態永續的理念在其中，且與部落生

活息息相關。因為他們懂得適當狩獵，捉大放小。且為非營利或自用性質，狩

獵文化也是文化傳承的一部份，因此應該受到尊重。2位學生認為原住民的狩

獵文化應該與生態永續發展相平衡。較特別的是有 1位學生指出，原住民的狩

獵文化有可能會與國家法律中的生態保育相違背，因為原住民狩獵時並不會特

別區分保育類或非保育類野生動物。 

8.關於「蜂蜜案」的鄒族傳統慣習以及法院判決的敘述選項。 

本題有 8位學生答對比例為 73%。顯示多數學生能夠了解蜂蜜案的爭執點

與法院判決內涵。 

9.關於「司馬庫斯竊取櫸木案」的泰雅族傳統慣習以及法院判決的選項。 

本題有 8位學生答對比例為 73%。顯示多數學生能夠了解「司馬庫斯竊取

櫸木案」的爭執點與法院判決內涵。 

10.您對於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包括演講者史教官所介紹者）印象中最深刻的是

哪一項？為什麼？（本題為簡答題） 

學生們多對於原住民族的各種神話傳說感到印象深刻與興趣，例如布農族

的石生說、糞生說、以及各種祭典。例如布農族的射耳祭。因為這些神話傳說

與民族祭典，反映了原住民的傳統智慧以及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的生態觀。此外，

原住民與大自然互動的傳統知識與生態智慧也令學生印象深刻，例如鄒族的捉

牙蟲。學生認為原住民使用藥草確實有其生態智慧在其中。 

11.您認為原住民傳統知識所涉及之生物剽竊議題，在現今全球資本主義、跨國

公司經營獲利模式下，可以如何避免？為什麼？（本題為簡答題） 

學生多認為在今日全球資本主義浪潮下生物剽竊的議題已經難以避免，但

是可以先窮盡專利權的查找，確定是否侵犯原住民族已有的利益，或是以立專

法的方式加以保護。有 4 位學生（36%）提到事前告知義務、事後利益分享的

重要性。也就是盡到告知義務，並且能夠相互尊重。 

12.您認為關於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表達應如何規範「合理使用」規定比較合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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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 位學生（60%）均指出：應該重視取得原住民族的知情同意或諮詢的

重要性，且應該基於非營利之目的。此外，基於尊重原則，使用者應該理解原

住民族文化的真正意涵，使用上避免出錯，例如服裝與舞蹈的使用。另有學生

指出：合理使用的規定應該新增合乎部落的習慣法，方屬於合理使用範圍。另

有學生指出：在理解文化背後的價值以及習慣之後，不更改其文化內容，並應

該標示其來源。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歸納教學行動研究中所蒐集的各種資料，可以看出課堂的影音紀錄

與問卷調查及課程後的訪談，學生的表現與意見呈現前後相呼應的精神，因此

分析本研究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劇場教學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與認知能力 

歸納與總結了影音資料、學生的問卷回饋意見、訪談問卷、期末測驗以及

研究者自身的經驗顯示，劇場教學法確實有效提升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原住

民族法的認知能力。其中，「角色交換」是法學案例劇場教學應用最廣泛也最具

思考成效的劇場教學技巧，因為學生必須要充分思考兩個完全不同的立場，其

法學思維訓練會更充分周延且較不偏頗。問卷內容亦顯示「角色交換」技巧是

學生最為理解與運用自如的心理劇技巧，而其他心理劇所使用的技巧例如：鏡

觀、獨白、替身技術…等則供教師於課堂中彈性使用以引導學生。技巧的使用

目的是讓教師視教學現場情況調整與運用，目的在於讓學生能更深入剖析與理

解法學案例的問題，及其背後的脈絡、轉折。 

再者，教師善用「光譜圖」可以更細緻化學生對於多元觀點的理解、思考

與尊重。立場不是只有單純的正方與反方兩面，也可能有中間、中間偏左、中

間偏右…等。細微的不同差異，在各種不同的立場上各有不同的理由，光譜圖

的運用更可以深化法學教育的討論過程。更重要在於教導學生民主精神的核心

是：雖不同意對方意見但是應該尊重彼此，因為學生理解了對於絕大多數的爭

議而言，觀點並非絕對而係相對，即使持相同立場，觀點與理由也不盡然完全

相同。 

教學經驗也顯示：學生若能認真投入課前預習的劇本寫作，就能充分閱讀

教師所指定之閱讀作業（包括判決、期刊等各種法學文獻）並內化為法學思維

加以學習。多數學生肯定課程進行之前的劇本撰寫以及投影片檔案製作使其收

穫良多，係以另一種方式生動活潑的學習法律。教師可以善用社群網路資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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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LINE、FACEBOOK 群組）組織課程群組以便指導或提示學生關於劇本撰

寫的相關事宜，如此學生更能掌握課程單元學習重點。以教師應用劇場案例而

言，一堂兩小時的課程，實施一個法學案例為佳，學生方有足夠時間能充分融

入。 

（二）劇場教學有效提升法學案例多元思考觀點以及培養同理心 

從上述問卷回饋即可得知，採行劇場教學後，學生更能以原住民族的角度

思考現行法制之限制、以同理心思考原住民族的處境，包括：了解了「諮詢、

平等、尊重」是原住民族法的核心精神；原、漢不同的文化觀造就了相異的法

律與原住民族習慣法規範；落實諮詢與惠益分享精神的重要性。以上都是多元

文化法學教育的學習重點，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們都在課程進行中學習與精進

了。特別是角色交換的技巧，能夠引導學生從不同的角度與文化觀，進而觀察

與思考原住民族議題，以培養多元文化法學的思考觀點及培養同理心。以研究

者實施劇場教學之經驗認為，法學案例教學法非常適合搭配以劇場教學法加以

實施。特別是法律倫理或律師倫理等兩難情況的案例，法律專業人員如何根據

倫理規範從業，劇場教學的方式會是很好的學習場域。劇場教學也非常適合應

用以反省現行法的多元文化法學教育，以帶領學生跳脫現行法之思考框架。 

二、建議 

（一）劇場教學後，宜善用其他測驗評量以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 

由於劇場教學每堂兩小時的課程實施一個案例為佳，以效率而言，探討其

中三至四個爭點已足，不宜過多以免無法聚焦學習目標。因此課後宜配合其他

評量方式，如紙筆測驗，來檢視學生的具體學習成效並加強課後複習功效。 

（二）劇場教學法可適時搭配傳統講授方式 

劇場教學著重於法學案例本身，若有多餘時間，或教學現場教師發現學生

的預習不足時，可以搭配傳統講授以強化本課程的基礎知識。「…案例式的劇場

教學比較知道相關的案例原則與法條，但無法全面的理解，教師可以提供基礎

知識資料或是初步作本課程的說明…（20210507段○○）」。實際情況而言，若

以改變法律系學生的慣性（由教師引導進入課程）而言，教師多一點引導效果

可能會更好。也就是教師可以視情況（如果學生對此案例確實難以理解且預習

成效不佳）適時增加授課內容。「…因為法律系學生已經習慣由老師引導進入課

程，而非像商學科系藉由報告或專題研究來了解課程，因此可能需要藉由老師

多一點的引導再結合劇場教學模式，會引起學生多一點興趣，也能讓學生以不

同的層面了解課程（20210519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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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所的課程中，學生更應預習課程資料，教師的責任在於帶領學生進

入案例深入討論，因此教師可以善用「暖身」技巧，以得知學生的預習成效：「…

教學劇場較生動，學生帶入感較強，但案例式的教學相對不易有脈絡的了解原

住民法的古往今來。但此門課程老師仍會穿插在各案例間去介紹原民法在國際

上的演變與趨勢，以補足案例式教學可能有的問題…研究所的課程相關的法律

資料應可交由學生自行閱讀理解，教師給予時間在課堂上提出問題並討論即

可。能生動的帶入學生進入各種不同的案例討論中，在研究所的教學更有意義

（20210518張○○）」。 

（三）善用暖身技巧與彈性調整教學流程 

基於學生每次預習的狀況不一，建議教師可善用劇場教學的「暖身」階段

得知學生的預習程度，而彈性以或深或淺帶入課程內容，也就是當學生預習的

程度不佳時，可加入比較多的案例背景資料介紹；當學生已經充分預習相關法

理以及課程文獻回顧，則可以直接進入法學案例的劇場教學。此外，劇場教學

是動態的，因此教師的挑戰係需要隨時視情形調整教學策略，例如學生有當機、

停格，或無法丟開偶像包袱演出的時候，教師很可能要「撩」下去提示或主導

劇情發展，讓課程能夠順利進行。 

（四）結語 

有不少學生反應本課程之後，他們會自動自發的關心起原住民法的相關議

題與新聞，例如王光祿案釋字第 803號解釋作成之後，不少學生都主動與教師

表達他們的感想，印象也更為深刻，因為「相比傳統聽課的方式，劇場教學更

有參與感，即使課程結束仍然會關心案件的發展（20210518翟○○）」、「…在

日常生活中獲知「原住民王光祿狩獵案」之大法庭辯論，使學生更進一步自我

學習、成長，甚至獲得新知而發自內心之喜悅（20210519陳○○）。」這也是
研究者最感到欣慰之處。研究者並且認為，以劇場教學之特性，在發展國民法

官制度的過程中，非常適合以之作為推廣給一般國民認識法律的有效教學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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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ction Researchon Applying Theatrical 
Teaching Method in Indigenous Law Legal 

Education in Taiwan 

 

Christine Meng-Ling Lin 

In recent years,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legal system and indigenou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re getting more emphasized than before and there are more new 

laws for indigenou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For making these ideals realize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imbed multicultural legal education in our legal education. 

Therefore, finding a good way to promote indigenous legal education is significant. 

When the author taught indigenous law classes, she found it hard for students to 

recognize indigenous law issues and understand why indigenous traditional cultures 

conflict with national law because most students do not have an indigenous cultural 

background. There are two research goals. First, to inspire students’ learning 

incentives in the indigenous law area because this subject is not in the bar exam and 

most students lack learning interest. Second,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indigenous 

customary law and ident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igenous law and the 

Taiwanese legal system. The goal is to promote multi-cultural legal education in 

Taiwan. Based on these research incentives, the author tries to apply the theatrical 

teaching method in her indigenous law class as a new teaching medium for 

achieving the above research incentives. The theatrical teaching method is based on 

factors and skills of psychodrama, which originates from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s. Students play roles in a certain indigenous legal case in the theatrical 

studio, using teaching tools, and the instructor guides students with psychodrama 

skills while learning indigenous law principl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roject applies 

action research as a research method to evaluate how effective the theatrical 

teaching method is for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Research tools include class 

records, meeting records, oral and written rubrics, student interview records and 

class feedback. The researcher also interviewed students after class to know their 

opinions of how effective the new teaching method is.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atrical teaching metho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this new teaching 

method can increase students’ learning incentives, enable students to acquire more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most students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build a better 

legal forum for indigenous peoples’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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